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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3_80_8A_

E6_96_87_E7_89_A9_E6_c36_327294.htm 《文物拍卖管理暂行

规定》已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９日经国家文物局第２１次局

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于７月１４日发布实施。 第一条 为

加强对文物拍卖的规范管理，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以下列物品为拍卖标的的拍卖活动

，适用本规定： １、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各种艺术品、工艺美

术品； ２、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 ３、１９４９年以前，反映

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４、

１９４９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

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实物

； ５、１９４９年以后，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列入限制出境范

围的中国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 第三条 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

从事本规定第二条所列文物拍卖活动的（以下称文物拍卖企

业），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审核

同意后，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文物拍卖许可证。 第四条 申请文

物拍卖许可证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１、拍卖企业设立时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拍卖行业管理部门的审核许

可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注

册资本的验资证明； ３、５名以上取得高级文物博物专业技

术职务的文物拍卖专业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 ４、所在地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 第五条 国家

文物局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

不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发给文物拍卖许可证；决定不

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文物拍卖许可证

不得出租、出借或转让。 第六条 从事文物拍卖的专业人员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 １、熟知国

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２、具备一定的文物保护

知识和鉴定能力； ３、具备一定的文物拍卖运作知识和能力

。 第七条 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由国家文物局认定。经认定

合格的，发给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 第八条 国家文物

局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

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 第九条 文物拍卖企业应当在每

年三月底之前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部门报送年审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和文物拍卖专业人员从业情况提出

初审意见后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作出合格或者不合格

的年审结论，并发布公告。 第十条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

，在拍卖前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物行政部门审核。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审核拍卖标的时应当征求有关文物专业机构或专家意见。

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报国家文物局审核。 文物行政部

门不负责对文物拍卖标的出具真伪鉴别证明或价格评估证明

。 参加文物拍卖标的审核的专家，不得在文物拍卖企业任职

。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

在拍卖公告发布日１５日前将拍卖标的资料及审核意见报国

家文物局备案。 第十二条 下列文物不得作为文物拍卖标的： 



１、依照法律应当上交国家的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 ２、依

照法律应当移交文物行政部门的文物，包括国家各级执法部

门在查处违法犯罪活动中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 ３、银行

、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单位拣选的文物； ４、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

业组织等收藏、保管的文物； ５、国有文物购销经营单位收

存的珍贵文物； ６、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 ７、物主处分权

有争议的文物； ８、其它依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流通的文物。 

第十三条 文物拍卖企业为使竞买人了解文物拍卖标的是否准

许携运出境，可事先征求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意见。买受人

如将文物携运出境，须依法另行办理文物出境审核手续。 第

十四条 文物拍卖企业在境外征集的文物拍卖标的，携运入境

时，应向海关申报，经海关将文物加封后，交由当事人报文

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办理临时进境手续。 临时进境文物在境内

的滞留期一般不超过十二个月，如有特殊需要，应当办理延

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五条 来自境外的文物拍

卖标的拍卖成交后需要出境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国

家有关私人携带文物出境的规定办理手续： １、 买受人为境

内公民或法人的； ２、 在境内滞留时间超过本办法第十四条

规定的期限的。 第十六条 国家对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珍贵文

物拥有优先购买权。 国家文物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

行政部门可以要求拍卖企业对拍卖标的中具有特别重要历史

、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定向拍卖，竞买人范围限于国有文

物收藏单位。 第十七条 文物拍卖企业应当在文物拍卖活动结

束后３０天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将该次文物拍卖记录报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国家优先购

买的文物的拍卖纪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

报国家文物局备案。 第十八条 文物拍卖企业未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利用互联网举行文物拍卖

活动。经批准可以利用互联网举行文物拍卖活动的文物拍卖

企业，在开展文物拍卖活动时，应当遵守本规定的规定。 第

十九条 文物拍卖企业违反本规定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第二十条 本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